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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
”

三资
“

企业的成绩、 问题及对策

自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 ， 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
策 ， 始终坚持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地区进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 ， 特别是以优
惠政策鼓励发展 “三资” 企业。据统计 ， 到1991年12月底 ， 我国已批准的 “三资 ” 企业共
达37189户，其中， 中外合资企业22791户，中外合作企业8497户 ， 外商独资企业5901户 ， 已
投产营业的有18000余家。 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 “三资“ 企业的发
展将更加兴旺发达、蒸蒸日上。

一、中国发展 “三资” 企业已取得的成绩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 中国在吸引外资、兴办 “三资“ 企业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

积累了一 些成功的经验， 具体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一）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 ， 令人瞩目。
1.在政治环境方面，中国坚持了 “改革开放 ” 的基本国策 ， 并强调 “思想再解放一

点， 胆子再犬一点， 步子再快一 点”
， 再加上中国政局稳定、民情振奋， 这些都为进一步吸

引外资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为简化外商投资的各项手续，中国各地政府在提高行政管理
办事效率上下了功夫。比较突出的是各地进一 步简化了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手续。如上海市
建立了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 ， 以 “一 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 对外 ， 及时审定外商
投资项目， 推进与协调解决 “三资” 企业在筹建和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 创造条件让 “三
资“ 企业按国际惯例开展工作。

2.在经济环境方面， 中国近年来经济稳步增长，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 这
为在中国大地上培育出更多更好的 “三资“ 企业提供了适宜的 “土壤 ＇＇ 。此外， 为了促使外
商投资企业效益的不断提高 ， 各地除了主动帮助 “三资＇， 企业积极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发
生的问题之外， 还及时疏通 “三资“ 企业在资金、外汇平衡、产品销售、物资供应以及用工
等方面的渠道， 相继建立了外商投资企业人才交流中心、外汇调剂中心、物资服务公司和外
国投资事务办公室等， 使外商直接感受到在中国投资是安全的、可靠的。

3.在法律环境方面 ， 中国有关鼓励外商投资的涉外法规制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从
1979年到1990年， 已先后制定了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 、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 、“外资
企业法” 以及税法、进出口法规、外汇管理法规等涉外法规260多件 ， 自1986年10月中国政
府颁布了 “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即 “二十二条” )之后 ， 各有关部委还制定公布了
13个配套实施办法， 各地政府也先后制定并颁发了鼓励外商投资的办法、规定和条例， 保证
了 “三资“ 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 并为外商按国际惯例管理企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 为处
理涉外商事纠纷， 中国又建立了仲裁制度和仲裁机构， 目前已有200多所专门从事涉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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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聿帅事务所，并同24个国家缔结了相互促进和投资保护协定， 同22个国家签订了避免
双重征税和防止偷税协定。 可以说， 一个初步可使外国投资者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较为完
备的法律环境正在形成。

4. 在税收、 金融环境方面， 中国为了更好地吸收外商投资， 引进先进技术， 提高产品
质摸， 扩大出口创汇， 在税收上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税负从轻、 优惠从宽、 手续从简的政
策， 正在逐步对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以更多的考虑， 其优惠程度在许多方面已超过新加坡、
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 进 一步增强了外商来中国投资的信心；此外， 在金融方面也为外商投
资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银行这儿年在银根抽紧的情况下， 对外商投资企业一

视同仁， 给予优先贷放或确保贷放等优惠条件， 以支持其筹建和生产。 “外汇调剂市场 ” 的
建立， 也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和外汇收支平衡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5. 在基础设施环境方面，中国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加快了能源、
交通、 运输、 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如在沿海开放地带的27个大中城市中有20个市开辟了航
线， 新建和扩建了54个万吨级泊位；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电话装机容量比开放前有了较大幅
度的增长， 长途电话通讯能力增长了2倍多， 其中绝大部分城市已开通了国际直拨电话， 基
本上满足了 “三资” 企业生产经营的通讯要求。

（二）投资和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 外资投向不断趋于合理。
经过十多年的各方努力以及外商在中国投资信心的进一步增强， 近年来外商投资领域和

中外双方合作领域正在不断扩大， 已从以往主要集中于大楼宾馆等旅游服务性项目和 一 些规
模较小、 技术性不高的生产性项目上＇， 逐步深入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 如能源和资源的开
发、 轻工、 纺织、 电子、 汽车、 仪表、 建筑材料和食品工业等；外国投资者也从原先主要来
自香港、 美国和日本等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 发展到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或地区），
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都能见到 “三资“ 企业， 但80％分布在沿海开放地带；而且， 新的合
资和合作形式也不断涌现， 已突破由外国出技术兴办合资和合作企业的传统格局， 中外 “技
术联姻 ” 型与智力开发型等新型 “三资 ” 企业也已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

从1986年起， 中国开始高度重视外资的投向间题， 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来引导外资投向急
需发展的技术先进型和出口创汇型工业性企业， 明确了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方向和重点是：
(1)有利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J (2）有利于加快工农业技术改造， 增强出口创汇和
进口替代能力， （3）有利于开发新的经济技术区。 在一系列调整措施的作用下， 中国外资
投向正在逐步趋向合理： 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有了明显增加， 一般技术和服务性项
目明显减少。 总之， 投资和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 外资投向的逐步合理， 对改善中国经济的
技术装备， 改变出口商品结构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三） “三贷 “ 企业效立不断提高， 在生产、 经营、 出口创正和消化吸收先进技术与管
理经验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

在中国， 绝大多数 “三资” 企业生产经营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发展是健康的， 效益是显
著的， 而且从整体上做到了外汇平衡有余， 经营成果引人瞩目。 据中国国际贸易研究所与美
国科艺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的联合调查表明， 在中国兴办的外商投资企业， 有94％达到或超过
了外国投资既定的收益目标。 总之，从 “三资 ”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来看， 在中国的外商投资
企业平均成功率比较高， 关键是狠抓了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具体做到了 “ 四个要“

：
一

是投资项目要研究， 二是合作对象要选准， 三是经营实力要摸清， 四是国内条件要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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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 “三资 ” 企业除了在经营效益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外 ， 在生产经营管理、 消化吸
收先进技术、 出口创汇等方面也开创了新路子， 具有新特点。 主要耙现在＄

I. 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步伐加快。 中国现有 “三资 “ 企业在引进新技术方面已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改造了原有企业落后的生产技术 ， 填补了 一些空白， 缩短了中国与国
际水平的差距， 对今后的国民经济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上海福克斯波罗公司的成套系
统控制仪表、 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的群控高速电梯和自动人行道、 耀华皮尔金顿有限公司
的浮法玻璃、中国王安电脑有限公司的电脑制造技术， 以及维高大隆近海石油设备公司的先
进设备等均已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2. 增强了出口竞争能力。 目前已投产的出口型 “三资 ” 企业， 其产品绝大部分已打入
了国际市场。 “三资 “ 企业的产品出口额已从1985年的2.5亿美元连年成倍增长到1990年的
59.2亿美元， 比1989年增长63.1%， 比1985年增加了22.68倍。 由此可见， 中国 “三资” 企
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越来越大 ， 已成为中国扩大出口创汇的一支租要力掀。

3. 学到并实践了国外许多先进的生产经营管理经验。 尽管不少 “三资 ” 企业现代化管
理方法和手段用得并不多， 然而这些企业的管理效能、 效率和效益都很好 ， 这是值得中国企
业界研究和借鉴的。 据调查， “三资“企业管理效率之所以较高 ， 主要是抓了组织机构精简
与人员精千、 质量管理水平较高且切实有效以及减少物质消耗和降低成本等关键环节， 而且
在人事管理制度上， 都具有责权明确、 强化指挥、严格考评、 重奖严罚等共同特点 ， 这些都
为 “三资 ” 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效益的不断提高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二、 中国发展 “三资 ” 企业所存在的问醒

中国在吸引外商投资、 兴办 “三资” 企业等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对国民经济的
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 但是由于缺乏经验、 对国际上兴办外商投资企业的惯例了解甚
少， 以及各方面条件的不完善， 因此 ， 当前还存在着 一些困难和问题， 与期望目标还存在着
一定的差距， 需要认真研究， 不断加以改进。

（ 一 ）外商投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中国为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曾经作出不懈的努力 ， 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 但与改革要求还有 一些差距， 与理想的外商投资环境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1. 还不能创造一个适合 “三资” 企业经营的市场环境。 “三资 ” 企业与整个国家的

“大环境”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资” 企业要发展 ， 就需要有一个与外商经营机制相
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 即建立起一个有利于 “三资 “ 企业解决物资供应、外汇平衡、人才使
用等方面问题的市场环境。 而中国 “三资 ” 企业生产经营的市场环境还不太理想， 如生产资
料、 资金、 外汇、 劳务、 技术和商品等市场还不健全。

2. 还不习惯以国际惯例来管理 “三资” 企业。 国际上通用的管理外商投资企业的手
段， 大多是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 很少运用行政手段 ， 目的是为了给予 “三资” 企业以
更大的、 更优越的生产经营自主权。 而中国对 “三资 “ 企业的管理 ， 还停留在大多运用行政
手段上， 有些部门动不动就向企业发 “通知 ” 、 订 “规定 ”

， 更糟的是有些 “通知 ” 和 “规
定”

， 没有经过各有关方面协调就仓促发出，往往形成对这些企业的多头指导和管理 ， 使企
业有束手无策之感。

3. 有些 “优惠条件 ” 对外商并无多大吸引力了 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 给予外国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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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优惠待遇， 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 ， 在推出 “优惠条件” 之前 ， 要研究这些优惠条件对外
商是否具有吸引力， 这就要看外商到底能因此得到多少真正的实惠。 有的 “优惠条件”

， 在
中方看来是很优惠了， 但在外商看来并不能得到多少实惠。 例如 ，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在税收上实行的是税收抵免制 ， 即外商在中国交纳所得税后 ， 回国还须按照国内税率扣除其

在中国已纳税款后再纳税 ， 这样， 中国的税收优惠却让外国政府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而外商

本人没有享受到太多好处。 因此， 与其在税收上进 一步优惠 ， 倒不如在法律环境、 管理政策

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其他方面向外商提供更多的优惠， 使外商真正获益。

（二）外商投资的宏观控制工作还须加强。

目前有些外商以合作为名 ， 或借机出售高价设备， 或用同 一技术装备与中国多家企业分

别合资合作， 从中谋利。因此， 中国各省市重复引进、 盲目引进外资项目已相当严正， 急雷

解决。 例如 ， 澳商某电路板公司在上海、 汕头、 天津等地同有关企业合资兴办了4个电路板

公司 ， 产品完全一 样， 与此同时 ， 美商、 港商也在大连、 天津、广东、 深圳、 汕头等地合资

兴办了生产同类电路板的企业6~7家。 实际上 ， 在10年之内 ， 有2~3家这样的企业就够

了。 在国际市场难以打开的情况下 ， 重复引进的企业便要垮下来， 而且最终吃亏的是中方。

此外 ， 中国在引进外商投资政策上， 无论是对5个特区 ， 还是14个开发区 ， 均以区域

优惠为主、产业优惠为辅， 这就使得外商投资很难达到优化中国产业结构的目的，现在有不

少省辖地、 市， 特别是县、 乡、镇往往利用区域优惠政策 ， 盲目引进 一般性加工工业项目 ，

甚至引进既无技术、 又无资金的假项目 ， 根本起不到引进技术、 调整产业结构的作用。

（三） “ 三资 ” 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没有完全洛实。

经中国政府批准在大陆兴办的 “三资” 企业， 都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其合法权益（如

生产经营权、 劳动人事权等）受中国法律的保护和管辖。但是 ， 在实际上 ，
“ 三资” 企业的

有些自主权得不到应有的保证 ， 束缚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手脚。 这表现在＄

1. “婆婆 “ 多， 难以应付。 有些 “三资 “ 企业反映 ， 能对企业发号施令的 “婆婆 ” 有

部里的、 省里的和地方各部门的 ， 光是填交报表就得儿十种，有时 “婆婆 ” 们就某事意见不

统一
， 企业就不知道该按哪位 “婆婆 ” 的旨意办事；最令 “三资” 企业感到头疼的是： 事无

巨细， “婆婆 ” 们都要 “插一 杠子” ， 就连本应由董事会作出的重大问题决策 ， 有些不开明

的 “婆婆 ” 也硬要越俎代庖。

2. “母公司 ” 对企业的干预太大。 通过老企业 “嫁接“ 兴办起的合资企业 ， 都有一个

“母公司 ” （外方是指国外出资的公司，中方是指中国出资方的主管部门）与 “ 子公司 ” 的

关系问题。 现在， 无论中方还是外方 ， 其出资方往往不把合资企业视为中国境内的独立法

人， 而看作是自己的 “子公司 ”
， 对其进行行政干预。 中方出资方的行政干预要甚千外方。

趴劳动人事管理方面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三资“ 企业最棘手的管理工作就是人

才流动问题， 需要的人 ， 调不进来 ， 不需要的人 ， 又无法推出去， 这种现象在所谓 “一 厂两

制 ” （即通过老企业 “嫁接 ” 兴办的合资企业）的企业中表现最突出。 另外， “母公司 ” 或
“母厂“ 总是以 “差距拉大了， 影响厂里方方面面 ” 为借口 ， 不同意合资企业在工资、 奖金

福利、 劳动人事等方面按＜＜合资法»上的规定办， 故企业现有的权益很难全面实现。

4. “三资 ” 企业中方人员出国考察、 培训难。 目前对 “三资” 企业派中方人员出国考

察、 培训 ， 限制过死， 手续过繁 ， 审批周期太长。 一般要经过十道 “关卡” ， 历时二、 三个

月甚至半年才能办好全部审批手续。显然， 这不利于培养外向型人才和发展外向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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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产化步履艰难 ， 以产顶进政策仍需落实。
积极消化外国先进的技术 ， 加速国产化的进程 ， 是中国吸引外资、 兴办 “三资” 企业的

目的之 一。 当前， 国产化工作在有些 “三资“ 企业中进展迅速 ， 而在个别 “三资“ 企业中却
困难重重。 主要是缺乏国产化所需的资金，协作单位配套不积极，配套产品质量低劣。

在以产顶进政策的落实上， 仍需要继续努力。 有些 “三资“ 企业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
术， 其产品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可是， 国内有些单位因种种原因而舍近求远， 向国外进口
同类型产品 ， 致使中国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类似实例不胜枚举。

三、 中国进一步发展 ＇

．｀三资 “ 企业的对策

十几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 ， 发展 “三资 ” 企业， 关键在千吸引更多的外资，吸引外资 ，

关键在于改善投资环境，改善投资环境， 关键在于帮助外商解决各种难题并使其得到更多的
实惠。 这一 条思路应成为中国今后进 一步发展 “三资“ 企业、 加强并改善对 “三资 “ 企业管
理的主线。 为此， 特提出以下对策 ， 供有关方面参考。

（一）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 阮要重视 “ 硬 “ 环境， 更要重视 “ 软 “ 环境。
改善投资环境的目的， 在于吸引更多的外商前来中国投资。 而对外商来说， 衡矗值不值

得投资的最主要标准， 是能否从这笔投资上得到更多的实惠（是指能真正拿到手的收益， 并
不仅仅指该投资企业的利润）。所以， 今后中国外商投资环境的改善， 应在 “让外商得到更
多实惠 ” 上下功夫。 实际上 ， 外商为了能取得更多的投资报酬， 一要加强企业的生产经营管
理， 力争取得尽可能好的经济效益， 二要在中国制定的法律、政策和优惠条件的保证下， 取
得自己应得的实惠。 这就是说 ， 吸引外商的投资环境应分为 “硬“ 环境和 “软 “ 环境： “硬 ＂

环境指资金融通、 物质供应、 劳动力流动、 城市基础设施以及良好的配套服务等能有利于提
高办事效率、 促进生产经营活动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软 “ 环境指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
境、 法律和政策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等。 事实说明 ， 外商在重视 “硬 “ 环境改善的同时 ， 更加
霾视中国 “软 “ 环境的改善状况。 这是因为 “三资 ” 企业作为国外资本在中国发展的 一种新
的经济组织形式， 不可避免地要在社会、 政治、 经济诸领域里与中国传统的观念（民族特
点、 文化传统、 价值观念等）发生碰撞 ， 而这种碰撞的结果将关系到 “三资 “ 企业的生存与
发展。 恰恰在这 一点上， 外商往往对此瞻前顾后、 举棋不定。 如果中国在积极改善 “硬',
环境的同时， 大力改进 “软 “ 环境， 以尽可能地消除或减少这种碰撞的激烈程度的话， 那
么， 外商就会对此顾虑极少或根本打消了疑虑， 也就会毫不犹豫地在中国积极投资了。

一般说来， 在改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法律和政策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等方面，应牢
牢把握住以下要点：

1. 在改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同时， 应大张旗鼓地对外宣传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
实行的新方针和新国策， 及时打消他们的疑虑， 使国外投资者确信： 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经
济环境是有利于外国资本投资的 ， 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投资场所。

2. 在法律、 政策环境的改善方面， 今后的重点应放在讲求法律的完备性、 法规的严肃
性以及政策的针对性和严密性上 ， 使外国投资者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3. 在文化环境的改善方面 ， 提倡并适应按国际惯例来进行 “三资“ 企业的内部管理 ，

使得中外双方入员都接受， 不至于发生激烈的文化冲突，最终形成存小异、 求大同的、特殊
的 “ 三资 ” 企业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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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加强宏观控制方面 ， 既要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 更要重视优化中国产业结

构等深层次问题。

中国现行的产业政策， 发展哪些行业 ， 不发展哪些行业， 多属号召性质， 不具约束力。

因此， 各地重复建设、 盲目引进外商投资项目的现象比比皆是。 为此， 建议有关方面在当前

层层下放引进项目审批权限的同时， 采取 “一 级管一级” 的办法， 给予上一级行业归口部门

以 “咨询权” ，下一级地、 县政府对千上一 级行业主管部1`]不同意引进的项目， 不得强行批

准，如有不同意见 ， 可协商解决，解决不了的 ， 报请上一级政府部门仲裁，为杜绝行业主管

部门的官僚主义， 宜采取 “ 期限式 ” 的备案办法， 对逾期不捉咨询意见的 ， 视同允诺，若引

进项目出现问题 ， 上一级行业归口部门应承担把关不当的责任。 此为一 。 其二 ， 国家在制定

产业政策中， 应将发展高技术、 高出口创汇型产业（包括进口替代型产业）放在首位；对投

资额大、 回收期长、经营风险大的高科技产业 ， 应综合运用经济杠杆， 多方给予优惠，考虑

到工业布局的合理性以及政治上的必要性 ， 目前可对某些区域适当给予优惠， 但今后要逐步

由以地区倾斜为主， 转为以行业倾斜为主 ， 从而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其三 ， 中国各

级引进项目审批部门煦尽快提高项目审查水平 ， 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当务之急应注意：

(1)全面了解国外厂商的经营状况， 特别是技术状况 ， 在此基础上找好合作伙伴； （2)

合资、 合作企业的外资份额不宜过低， 最好达到一半左右， 以促使外方与中方精诚合作， 共

同搞好生产经营管理； （3）提醒或帮助中方合作者通过中方外贸渠道和自找代理商等途

径 ， 挤进国际市场， 打破外商进出口 “一 统天下” 的局面， （4）对外商独资企业在审批中

应规定最低利润指标 ， 减少因逃税、 涌税给中方带来的损失。 其四， 坚持按国际惯例办事，

无论是外方的 “母公司 ” 还是中方的行政管理部门， 都必须确立合资企业是中国的独立法

人、 拥有完整的经营自主权的办事原则 ， 严格遵守中国的＜＜合资法＞＞规定， 不得进行行政干

预；其五， 对千发展外商独资企业 ， 现国内褒贬不 一 ， 意见相左。 实际上， 应本着 “ 区别对

待、 适度发展” 的原则， 做到 “有放有控” : （l)对自带资金、 自带高科技的独资企业，

应鼓励发展， 甚至可考虑让出一部分国内市场加以吸引; (2）对自带资金、 市场且 “两头

在外” 的独资企业， 虽属一般性技术， 但不污染中国环境、 也不挤占中国出口市场的 ， 也应

适当发展， （3）对同中国外贸争市场、 争原材料的， 或带来环境污染的外商独资企业 ， 则

应严加限制。

（三）在加强对 “三资 ” 企业管理方面 ， 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休情况 ， 更要注意到 “三

贷
” 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特殊性和实际需要。

“三资 ” 企业在社会主义中国，是一种特殊的所有制形式。正是因为这种所有制形式的特

殊性 ， 使得 “三资 ” 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领域也具有相应的特殊性， 既不同千中国国

营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 也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 因此，中国在对 “三资',

企业进行管理时， 必须研究并针对其特殊性， 采取特殊的政策， 实施特殊的管理方式， 运用

特殊的管理方法。 反思以往十几年来的 “三资 ” 企业发展的过程 ， 在政策制定和管理方式、

方法的运用上 ， 还不能完全突破对国营企业管理的模式， 显然， 这不利于 “三资 ” 企业的"

快发展。 今后， 中国有关方面应深入地研究 “三资 ” 企业的特殊性， 总结以往管理 “三资尽

企业方面的经验教训 ， 逐渐摸索出 一种能适应并推动 “三资 “ 企业发展的新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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